附件2

单位党员干部会员卡零持有报告
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办发电〔2013〕19号）要求，现将本单位会员卡清退情况报告如下：

本单位共有党员干部   人，作出零持有报告的   人。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
